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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穿过时光的迷雾，回到 1944 年的夏天，走进
太原市晋源区的圪垯村，去认识那位被称作“二大娘”的
农村妇女张佩兰。她不是战场上的战士，却用一双裹过
的小脚走遍清太徐根据地，用一支发髻传递着生死情报，
用一口地窖保护了革命同志。

1944 年 7 月的太原郊外，高粱地翻涌着碧浪。蝉鸣
声里，二大娘坐在圪垯村土墙根下补衣裳，耳边传来贸易
局领导压低的声音：“北邵村的同志为我方买回的 18 根
金条被困在了村里，男同志过不去封锁线……”针尖在粗
布上顿住，她抬眼望向 3 里外日军炮楼，那里的膏药旗正
被热浪卷得噼啪作响。

二大娘坚定地说：“我去！只要是组织上让办的，我
就一定想办法拿回来。”

二大娘接受了任务，穿了一身破烂衣服，一双一大一
小的杂配鞋，大的用旧布条绑住，就上路了。到了北邵村，
那位同志一眼看见二大娘，既高兴又担心地问：“二大娘，
金条沉甸甸的，路上敌人盘查得这么紧，你可怎么拿呀？”

只见二大娘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口破砂锅和一个又大
又馊的西瓜。她利落地剜开瓜瓤，把 18 根金条放在了腐
果浆液里，又将两根茭箭斜插进瓜肉。那位同志掀开烂
西瓜的手在颤抖，疑惑地看向二大娘：“二大娘，这法子真
能成吗？”他又捧着浸透汗水的账单递到了二大娘面前，
一脸发愁。

二大娘顺势解开自己的灰白发髻，将油纸包裹的账单
折成发髻大小，盘在发髻里，在盘好的发髻上插了一根发
簪，又抓把黄土抹在发髻上。那位同志仔细看了看，没发

现一点破绽，佩服地说：“二大娘对付敌人的办法真多！”
返回的路上，二大娘装疯卖傻，讨吃要饭，破砂锅叮

当作响，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在阳光的照射下还透着油亮，
虽然又渴又累，但不敢有片刻的停留。就在离村不远的
一个路口，看见两个便衣特务骑着车朝这个方向过来，二
大娘的心猛跳起来，倒吸一口凉气，不由放慢了脚步，心
里暗暗盘算：往回走吧，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他们骑的是
车子，一下就会追上的。干脆大胆迎上去闯难关吧！

主意一定，二大娘格外沉着，把破砂锅往路边一放，
左手捧着沉甸甸的烂西瓜，用茭箭挑着吃起来。

两个便衣特务远远地就问开了：“你这老婆子不在家
里待着，又到哪儿去了？”

等走到跟前，二大娘不慌不忙地把西瓜让到他们跟
前：“吃不吃西瓜？”

闻到一股子酸臭味，他们摆摆手，往后站了几步说：
“烂西瓜还吃。”

二大娘说：“家里 恓 惶得买不起，这还是人家给的
呢！”“你们有钱没钱呀？能借给我一块钱吗？”“没有。”

“五毛钱也行。”
两个便衣特务不耐烦地说：“去去去，没有，没有。”也

许是怕惹麻烦吧，骑上车子一溜烟走了。
看着两个便衣特务远去的身影，二大娘这才长长吁

了口气。
这一幕恰巧被拉煤的村民碰见了，回到村里就告诉

了人们。这可把贸易局的领导急坏啦，急忙跑到坡下等
二大娘，正想着如何营救时，只见二大娘抱着烂西瓜一步
一步朝着他走来。他紧步扑到二大娘身边，激动得热泪
直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二大娘平静地拿出金条和账
单，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二大娘张佩兰已经离开我们 40 多年了，虽然她的故
事没有金戈铁马的壮烈，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英雄，是
在认清黑暗后依然相信光明，是在绝境中坚守薪火相传
的信仰。 张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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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4日，省医保局在全省启动
集采药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疗机构、
进零售药店”（以下简称“三进”）行动，进一步
巩固集中带量采购改革成果，持续扩大集采药
品覆盖范围，提升群众用药可及性和便捷度，
降低群众就医用药负担。

以前，集采药品主要在公立医疗机构供
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采药品的可及性。
此次“三进”行动是将群众关注度高的好药、常
用药等集采品种引入零售药店、民营医疗机构
和村卫生室等基层医药单位，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买到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品。

本次集采药品“三进”行动以各统筹区为
单位具体组织实施。各市要按照需求导向，从
集采药品目录中遴选出群众常用的集采药品
清单，以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
统疾病、内分泌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为
主，“三进”集采药品清单根据群众及临床需求
实际行动态调整。公立医疗机构严格落实药
品“零差率”政策，按中选价销售中选药品。定
点民营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按不高于中
选价销售集采药品。

各统筹区医保部门对实际配备集采药品
品种数量达到一定要求、设置集采药品专区、
规范执行价格政策、按要求上传药品追溯码的
定点零售药店、民营医疗机构，授予“集采便民
药店”或“集采便民民营医院”标识牌。（刘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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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
商业网点管理办法〉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由山西
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5年 7月 30日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 8月 7日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等
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决定：

一、废止《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1991 年 10 月 31

日太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通过 1992年 7月 21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根据 2000 年 9 月 27 日山西省
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 2000

年 4 月 27 日太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0年 9月 29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的 2010 年 6 月 23 日太原市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太原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根据 2015 年 11 月 26 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的 2015年 8月 20

日太原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
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二、废止《太原市科学技术经费投入和管理条例》（1996

年 8 月 30 日太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通过 1996年 12月 3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三、废止《太原市城市规划条例》（2003 年 8 月 29 日太
原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
过 2003 年 11 月 30 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 2010 年 9 月 29 日山西省第十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的 2010年
6 月 23 日太原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四、废止《太原市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条例》（2010 年 8 月
27日太原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通过 2010 年 11 月 26 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安

排，废止《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太原市科学技术经
费投入和管理条例》、《太原市城市规划条例》、《太原市科技
资源开放共享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提请本次常
委会审议。法制委经过广泛征集意见、多方研究论证，提出
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商业
网点管理办法〉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以下简
称废止决定草案）。现将废止决定草案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废止《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等四件地方性法
规的必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时效性”，对高质量立法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地
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地方性法规修改和废止工作，使其与上位法保持一致，

是实现立法系统性、整体性、时效性的必然要求。2024 年 7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省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地方性法规中
明显滞后不适合继续适用的规定开展集中清理。法制委认
为《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太原市科学技术经费投入
和管理条例》、《太原市城市规划条例》、《太原市科技资源开
放共享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已不适应当前实际和改革
精神，实践中也基本不再适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
策的变化和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废止与上位法
不一致且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四件
地方性法规十分必要。

二、废止决定草案的形成过程
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清理法规时都提出废止四件地方

性法规的建议，编制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时再次报送废止建
议项目。法制委结合各方意见，起草了废止决定草案，再次
广泛征求省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省人大常委会委
员，以及市政府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基层立法联

系点、立法咨询库和社会各界的意见。 3 月 24 日召开市人
大相关委员会和市政府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座谈会，3 月 27

日召开专家论证会，3 月 28 日召开法制委全体会议统一审
议了废止决定草案，3 月 31 日市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五次主
任会议研究了该废止决定草案，同意废止四件地方性法规。

三、废止理由
（一）《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
该 办 法 于 1991 年 10 月 制 定 ，2000 年 4 月 、2010 年 6

月、2015 年 8 月三次修正。办法中规定的商业网点规划、建
设、管理等内容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创
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要求不相适应。该办法已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实际。

（二）《太原市科学技术经费投入和管理条例》
该条例于 1996 年 8 月制定。条例中关于各项研发投入

的表述与目前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别，内容上关于经费的具
体金额和比例缺乏上位法支撑，且国家在固定资产折旧方面

已出台新的规定。该条例已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实际。
（三）《太原市城市规划条例》
该条例于 2003 年 8 月制定，2010 年 6 月修正。《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出台后，于 2015 年、2019 年
进行两次修正。我市现行条例在规划调整范围、部门职责、
规划编制体系、审批流程等方面与上位法不一致。该条例
已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实际。

（四）《太原市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条例》
该条例于 2010 年 8 月制定。条例中着重强调的“一网

两库”，实际已被山西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公用网等平台取
代，且目前省、市已实施了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
券政策，条例内容已不具备适用性。该条例已明显滞后于
社会发展实际。

废止四件地方性法规后，其所规范领域在制度层面已
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作为支撑，不会出现管理依据缺失。

废止决定草案连同以上说明，请一并予以审议。

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制委员会于 3 月 28 日召开全体会议，对《太原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
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进行了认真审议。法制

委员会认为，废止决定草案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建议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予以通过。

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1 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

商业网点管理办法〉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
（2025年 7月 30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25 年 4 月 29 日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25 年 7 月 30 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关于《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2025年 4月 29日在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 平

太原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
——2025年 4月 29日在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 平

二 大 娘 智 运 金 条

（上接第 1版）加快建成区内组团之间净宽度不小于 100

米且连续贯通的防护绿地、绿化隔离带、通风廊道等生态
廊道建设，以混交乔木林为主，发挥园林植物净污防噪功
能，确保 2025年城市生态廊道达标率达到 93%。我市开
展百姓身边增绿工程，利用废弃地、空地等见缝插绿、拆
违见绿、留白增绿。各类闲置土地实施临时绿化，逐步将
全市具备条件的公共露天停车场改造为生态林荫停车
场。按属地管理原则摸清绿化不达标老旧企业、社区底
数，每年城六区分别选定 5个老旧企业、5个老旧小区，增
加植物配置，设置健身步道及康体设施，完善庭院绿地生
态效益和服务功能等。

扎实推进公园绿地、单位和居住区附属绿地开放共
享，逐步开放城市各级各类绿色空间。城六区、各开发园
区开展 1 处试点开放共享公园绿地。鼓励具备开放条件
的单位（居住区）通过围墙（围栏）打开、退界等形式，城六
区各自完成 2 处附属集中绿地开放共享，各开发园区各
自完成 1处附属集中绿地开放共享。 （何宝国）


